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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国动办发〔2025〕50号


重庆市渝中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科、队、所、指挥中心：
根据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安排，现将《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渝中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                         2025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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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重庆市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条例》及市国动办关于印发《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计划》（渝国动办发〔2025〕34号）等要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优化营商环境，结合我区国防动员行业领域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依法依规检查。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要求，明确检查事项、内容及程序，确保检查工作合法合规。
（二）统筹推进实施。统筹市、区检查安排，合理安排检查任务，避免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负担。
（三）分级分类监管。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等因素动态调整检查频次，实施差异化监管。
（四）强化结果运用。检查结果通过“门户网站”等平台公示，并与相关部门共享，形成监管合力。
二、检查对象及范围
1.民用建筑建设单位：新建民用建筑是否履行防空地下室建设义务或缴纳易地建设费。
2.人防工程建设单位：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等。
3.人防工程使用单位：平时使用人防工程时，是否存在改变人防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防工程设备设施等危害人防工程使用效能等行为。
三、检查内容及方式
（一）日常检查
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础，通过随机抽查，结合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等方式。对民用建筑建设单位、人防工程建设单位、人防工程使用单位、人防检测单位开展检查。主要内容为防空地下室建设义务履行情况、人防工程建设质量及维护管理情况、检测机构检测报告出具情况等。
在对同一监管对象实施“双随机”抽查时，应当一并检查该监管对象涉及的所有检查内容。检查内容涉及其他相关部门职责的，应当邀请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双随机”检查。实施“双随机” 抽查应提前向市国动办报告，加强统筹联动，防止多头检查、重复检查。
（二）专项检查
人防工程维护管理情况专项抽查。在市国动办业务指导和工作监督下，抽查辖区内所有建成的人防工程项目，主要对是否侵占人民防空工程、是否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等违法行为开展检查，确保人防工程完好。
（三）事件核查
	1.对投诉举报、上级交办、媒体曝光等问题线索进行重点核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2.即时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即时开展检查：
①发生重特大人防工程安全生产事件；
②发现影响人防工程安全的重大风险隐患或者需要核实信息；
③应企业申请实施行政检查；
④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紧急情形。
四、检查频次
以“执法+信用”为核心，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大力推行非现场、无感式检查，严格控制现场检查，综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
（一）民用建筑建设单位：每年在四季度集中开展检查，原则上采取非现场方式开展工作，全面清理所有应征收易地建设费但未完清费用的项目和防空地下室未完成竣工验收或未按标准修建，实际已投入使用的项目，督促建设单位履行人防义务。
（二）人防工程建设单位：根据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方案和项目实施进度确定。对人防工程底板、墙板和顶板隐蔽工程验收采用抽查方式，对人防工程中间结构验收、竣工验收采用到场监督方式，正常情况每个环节不超过1次。
（三）人防工程使用单位：每年在三季度或四季度集中开展检查，另外根据投诉举报等情况，适时开展检查。同一企业每年抽查不超过1次。
根据投诉举报、转办交办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实施即时检查的，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同一企业任何检查组的现场检查结果，原则上在30日内互认，不得重复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执行计划。严格按照计划开展行政检查工作，除国家和市级安排部署的重大任务外，原则上不在计划外组织涉企专项检查。
（二）加强工作联动。积极争取市国动办业务指导和工作支持，加强与区城管局、区住建委、区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单位联动，强化监管执法协同，检查结果共享共认，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检查频次，既依法打击违法行为，又切实减轻企业迎检负担，助力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三）规范标准程序。涉企行政检查要严格执行行政检查标准、程序，通过“执法+监督”应用获取“执法行为码”, 在现场检查前按规定出示执法证件、执法行为码和检查通知书、告知检查对象权力和义务、听取检查对象意见。对违规开展行政检查的，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附件：1.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安排表；
2.专项检查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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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检查事项
名称
	检查内容
	检查
类别
	检查
方式
	时间
安排
	检查比例
（个数）

	一、日常检查

	1
	对履行人民防空工程应建义务的责任主体的行政检查
	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是否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或缴纳易地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费；拆除人民防空工程是否补建或赔偿；是否按规定办理人民防空建（构）筑物备案登记。
	双随机
	书面检查
	根据
项目
实际
情况
	100%

	2
	人防工程
质量监督
	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人民防空工程是否按规定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是否合格后投入使用；是否按人民防空建设规划要求配套建设人民防空设施，是否更改设计文件和使用功能，是否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施工。
	双随机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根据
项目
实际
情况
	100%

	序
号
	检查事项
名称
	检查内容
	检查
类别
	检查
方式
	时间
安排
	检查比例
（个数）

	3
	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的行政检查
	是否侵占人民防空工程；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是否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放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是否在人民防空工程安全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钻探、爆破、挖洞、开沟，埋设各类管道等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作业；是否向人民防空工程孔口附近排放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是否在人民防空工程的出入口和安全范围内设置障碍、堆放物品，在人民防空工程出入口正面二十米和左右两侧各十五米范围内新建无防护能力的地面建筑物或构筑物。
	双随机
	现场检查
	1-12月
	100%


附件2
专项检查计划表
	序
号
	检查事项
名称
	检查内容
	检查
类别
	检查
方式
	时间
安排
	检查比例

	1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行政检查
	是否侵占人民防空工程；是否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是否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放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是否在人民防空工程安全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钻探、爆破、挖洞、开沟，埋设各类管道等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是否向人民防空工程孔口附近排放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是否在人民防空工程的出入口和安全范围内设置障碍、堆放物品，在人民防空工程出入口正面二十米和左右两侧各十五米范围内新建无防护能力的地面建筑物或构筑物。
	专项
检查
	现场
检查
	
7-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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